
















8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 视为报价人串通询价， 其响应无效：

(1) 不同报价人的报价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；

(2) 不同报价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响应事宜；

( 3) 不同报价人的报价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

人员为同一人 ；

(4) 不同报价人的报价文件异常一致或者响应报价呈规律

性差异；

(5) 不同报价人的报价文件相互混装；

(6) 不同报价人的响应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

转出。

(7) 不同报价人的响应 IP地址一样。

9、 已列入采购人及上级单位部门黑名单的报价人视为无效

报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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